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網路成癮防治中心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105 年 9 月 13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規劃及審議網路成癮防治中心推動相

關事宜，訂定本系網路成癮防治中心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

點) 。 

2. 網路成癮防治中心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其職掌如下: 

(1) 規劃與執行有關網路使用教育暨網路成癮防治相關之學術交流與研究發

展事宜。 

(2) 規劃與執行有關網路使用教育暨網路成癮防治之推廣服務相關事宜。 

(3) 規劃與執行有關網路使用教育暨網路成癮防治之人才培訓與推廣教育相

關事宜。 

(4) 規劃與執行有關網路使用教育暨網路成癮防治之社會倡導相關事宜。 

3. 本委員會由五至九人組成。設置召集人一名，副召集人一名，跨領域成癮防

治學程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召集人由系主任邀請或由教師委員互推產生，委

員任期為一年。 

4.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二次，應於每學期第九週前至少召開會議一次。

本委員會之召開須有二分之一(含)以上教師委員出席始得開議。議案之表決需



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5. 本委員會得邀請經驗豐富之校外專家學者與產業界人士代表各一名，參與會

議提供諮詢。 

6.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